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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碳普惠减排项目方法学
农林废弃物炭化还田增加土壤碳汇

（JXPHCER-05-005-V01）

一、范围

本方法学归属于农业和土地利用碳汇领域方法学,符合条件的农林废弃物炭化还田项目

可依据本文件，开展碳普惠项目的设计、审定，以及减排量的核算与核查。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

本文件。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NY/T 3618-2020 生物炭基有机肥料

NY/T 1121.1-2006 土壤检测 第 1部分：土壤样品的采集、处理和贮存

NY/T 1121.4-2006 土壤检测 第 4部分：土壤容重的测定

NY/T 1121.6-2006 土壤检测 第 6部分：土壤有机质的测定

DB21/T 3321-2020 生物炭分级与检测技术规范

三、术语与定义

农田土壤（Agricultural Soil）：用于种植各种粮食作物、蔬菜、水果、纤维和糖料作

物、油料作物及农区森林、花卉、药材、草料等作物的农业用地土壤。

农林废弃物（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Residue）:农业生产和加工过程中废弃的生物

质，包括种植业废弃物、林业废弃物和养殖业废弃物。

生物炭（Biochar）：以农林废弃生物质为原料，在绝氧或者有限氧气供应条件下，350℃

以上热解得到的稳定的固体富碳产物。

土壤碳库（Soil Carbon Pool）：土壤中的有机碳和无机碳，不包括土壤中的生物量（根、

块根等）以及土壤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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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解（Pyrolysis）：将有机物在无氧或缺氧状态下加热，使之成为气态、液态或固态可

燃物质的化学分解过程。

气化（Gasification）：将任何含碳原料转化为烟气的工艺过程，气化发生在气化炉，

一般在高温（>700℃）。

基准线情景（Baseline Scenario）：在没有生物炭实施的情景下，原本会在项目边界内

实施的农田土壤利用方式。

项目活动（Project Activity）：农田土壤碳汇项目开始实施后，项目边界内实施的生物

炭施用措施。

项目边界（Project Boundary）：项目参与方实施农田土壤增汇项目活动的地理范围。

一个项目活动可在若干个不同的地块上进行，但每个地块应有特定的地理边界。

四、适用条件

本方法学利用农林废弃生物质通过热解或气化方式进行炭化制备生物炭，并将生物炭施

用于农田土壤。由于农林废弃生物质经热解或气化制备的生物炭含有惰性碳，具有高度的碳

稳定性，单独或制备为肥料后施用于农田土壤，可以稳定固持在土壤中，提高土壤有机碳含

量进而直接形成碳汇，同时也具有改良土壤、提高资源利用率的作用。

本方法学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如下：

（a）基准线情景为未施用生物炭的农田，包括旱地、水田、菜地、果园和草地；农田

土壤类型应为有机碳含量少于 20%的矿质土壤。

（b）项目活动为以农林废弃物为原料制备的生物炭直接进行还田施用，不包含农林废

弃物常规处理情况下（露天燃烧、自然腐熟）还田施用情景。

（c）农林废弃物原料获取符合标准。制备生物炭的原料包括作物秸秆类、木材类（含

竹子）和坚果壳类等农林废弃物；原料不得混入异物、涂料、粘结剂、药剂和有害物。

（d）生物炭制备方法符合标准。农林废弃物炭化制备生物炭的工艺主要包括热解和气

化，项目施用生物炭的制备温度须超过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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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除了项目活动进行生物炭施用措施，其它农田管理措施（水、肥、药管理等）在

项目实施前后应该相同，或采用生态效益高于项目实施前的绿色管控等措施。本方法仅用来

核定生物炭施用产生的农田土壤碳汇量。

五、避免减排量重复申报的措施

为避免重复计算，项目碳汇量归项目申请方所有。参与本项目的农民如果自身不是

项目申请方，需要与项目申请方签订协议证明项目核减量的归属于项目申请方。本项目

活动实施地及减排量未曾参加过任何减排项目，不存在项目重复认定或者减排量重复计

算的情形。

六、项目边界、记入期和温室气体排放源

6.1 项目边界

本项目边界约定为从农林废弃物原材料获取到生物炭还田后增加土壤碳汇过程，具体如

图 1所示。

图 1 项目边界示意图

项目边界可采用下述方法之一确定，面积测定误差不超过 5%：

（a）明确农林废弃物的类型及产出地。

（b）明确农林废弃物热转化为生物炭的制备工艺（热解或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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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明确制备的生物炭施用于农田土壤。

（d）采用定位系统或大比例尺地形图进行定位和农田面积核算。

6.2 项目记入期

项目活动开始日期是指实施农田土壤碳汇活动的开始日期。项目活动开始日期将采用 3

年的历史回顾期，项目参与方须提供透明和可核实的证据，证明碳汇是项目活动最初的主要

目的。这些证据须是发生在项目开始日之前的、官方的或有法律效力的文件。

计入期是指项目活动开始后（或备案后）相对于基准线情景所产生的土壤有机碳储量增

加的时间区间。计入期按国家主管部门规定的方式确定。在颁布相关规定以前，计入期的起

止时间应与项目期相同。计入期最短为 20年，最长不超过 60年。

项目期是指自项目活动开始到项目活动结束的间隔时间。

6.3 温室气体排放源选择

在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活动下包括的碳库和排放源如下。

表 1在基准线和项目活动下碳库的选择

碳库种类 包括/不包括 理由/说明

地上部植物生物量 不包括 不涉及

地下部植物生物量 不包括 不涉及

枯木 不包括 不涉及

枯枝落叶 不包括
一年生作物枯落物将在短时间内分解并以 CO2的形式

排放到大气中，因此可以忽略。

土壤有机碳 包括 生物炭主要引起土壤有机碳库的变化

参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 造林碳汇（CCER-14-001-V01）》、《雄安新区

农田土壤碳汇核算技术规程（DB1331/T 090）》、《农田土壤固碳核算技术规范（DB11/T 1562）》

《农田土壤碳汇项目监测核算通则（T/CSES190-2025）》，本方法学中的土壤有机碳是指

储存在农田30 cm厚度耕层土壤中的有机碳含量，包括难以从地下生物质中区分出来的细根。

表 2在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活动下碳排放源的选择

排放源种类 包括/不包括 理由/说明

基准线

情景

原料生产 不包括 不涉及

原料运输 不包括 不涉及

原料热解 不包括 不涉及

项目活动

原料生产 不包括 不涉及

原料运输 包括 运输过程中涉及能耗

生物炭制备 包括 制备过程中涉及能耗

生物炭运输 包括 运输过程中涉及能耗

生物炭施用 包括 实施过程中涉及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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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额外性论述

为实现农林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将其作为原料进行炭化后再还田涉及环节较多，投资建

设炭化厂及后期生产运维等活动成本高。同时，生物炭还田项目仍处于产业发展初期，不具

备财务吸引力，常用设备例如各式炭化炉和工业装备级的气炭联产装备，过程需要大型干燥、

预炭化、炭化、燃烧等设备，设备类型和参数详见张继宁等（2025）。如果存在下列障碍之

一，则拟议项目活动将无法开展实施，因而具备额外性。

(1) 资金障碍：缺少财政补贴或非商业性投资；没有来自国内或国际的民间资本；不

能进行融资；缺少信贷的途径等。

(2) 技术障碍：缺乏生物炭制备以及农田施用的机械设备，缺乏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

使用和维护新技术设备。

八、普惠性论述

农林废弃物炭化还田是我国农业领域资源化利用与土壤改良的重要技术手段，具有废弃

物循环利用、提升土壤肥力、促进固碳增汇等多重生态效益。通过热解炭化技术将农林废弃

物转化为生物炭并还田，可通过生物炭的稳定碳形态长期封存于土壤，显著增强土壤有机碳

库容量。通过该技术提升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土壤碳汇协同，是农业生态系统实现减排增汇、

推动循环农业发展的创新路径。

九、基准线情景识别

基准线情景为未施用生物炭的农田，包括旱地、水田、菜地、果园和草地；农田土壤类

型应为有机碳含量少于 20%的矿质土壤。在不实施拟开发项目活动的情景下，项目边界内

能提供同等产品（粮食）的方案一般为未施用生物炭农业生产模式。

十、碳汇量核算

10.1 分层

项目边界内可能包括不同的农田管理方式。为了使层内均一性增加、降低监测成本、需

要对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情景下的地块进行分层。分层包括基准线情景分层和项目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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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线情景分层：项目参与方需根据现有的农田管理方式（旱地、水田、菜地、果园和

草地）对基准线情景进行分层。

项目情景分层：项目参与方需根据现有的农田管理方式（旱地、水田、菜地、果园和草

地）对项目情景进行分层，用于项目增汇的监测和核算。

10.2 基于碳汇因子缺省值的项目碳汇量估算

（a）项目活动后土壤的碳汇储量

STPJ= biochar=1
n Vbiochar� ×Fc,biochar×Fperm, biochar×

44
12

（1）

其中，

STPJ —项目活动后引起的土壤碳储量，t CO2

Vbiochar—项目活动下不同类型生物炭的施用总量，tC

Fc,biochar—项目活动下不同类型生物炭的含碳量，%，参见附录 1，应采用不确定度范围

的下限值。

Fperm, biochar —项目活动下不同类型生物炭的 100年后的含碳量，%，参见附录 1，应采

用不确定度范围的下限值。

44
12
—将土壤 C 转化成 CO2的系数

biochar—生物炭类型

（b）项目活动后的碳排放

项目活动后的碳排放包括三个方面：1）生物炭制备过程中化石燃料消耗产生的 CO2排

放量；2）生物质原料及生物炭在运输过程化石燃料消耗产生的 CO2排放量；3）生物炭在

施用过程化石燃料消耗产生的 CO2排放量变化，计算方法如公式（3）。

EMPJ = EMPJ,transport,feedstock+EMPJ,process, biochar+EMPJ,transport, biochar+EMPJ,application, biochar

（2）

其中，

EMPJ 项目活动引起的化石燃料消耗产生的 CO2排放量的变化，t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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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J, transport,feedstock—项目活动下生物质原料运输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的 CO2排放量，t

CO2

EMPJ,process,biochar—项目活动下生物炭制备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的 CO2排放量，t CO2

EMPJ, transport,biochar—项目活动下生物炭运输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的 CO2排放量，t CO2

EMPJ, application,biochar—项目活动下生物炭施用时农机耕作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的 CO2排放

量，t CO2

步骤 1： 生物质原料运输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的 CO2 排放

EMPJ, transport,feedstock= feedstock=1
n

k=1
K PJfeedstock, k�� ×EFCO2, k,transport×NCKk,transport （3）

其中，

PJfeedstock, k—项目活动下不同类型生物质 feedstock运输消耗燃料类型 k 的量，质量或体

积/ha

EFCO2,k, transport—项目活动下燃料类型 k的排放因子，tCO2/GJ，参见附录 2

NCVk, transport —项目活动下燃料类型 k的净热值，GJ/质量或体积单位，参见附录 2

步骤 2： 生物炭制备消耗能源产生的 CO2 排放

利用公式（5）计算项目活动下生物炭制备消耗能源产生的 CO2排放量。

EMPJ, process,biochar=

biochar=1
n

k=1
K Vbiochar, k�� ×EFbiochar, k,process（4）

其中，

EFbiochar, k,process为单位质量的不同类型生物炭制备过程中排放的 CO2e，可参考公式

（5）计算或源自已发表的期刊文献。

EFbiochar, k,process=

biochar=1
n

k=1
K PJbiochar, k�� ×EFCO2, k,process×NCKk,process+

biochar=1
n

k=1
K PJbiochar, k�� ×EFCO2, electricity,process

Vbiochar,产能

（5）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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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Jbiochar, k —项目活动下不同类型生物炭 biochar制备消耗的燃料类型 k的量，质量或体

积

EFCO2,k,process—项目活动下燃料类型 k的排放因子，tCO2/GJ，参见附录 2

NCVk, process—目活动下燃料类型 k的净热值，GJ/质量或体积单位，参见附录 2

PJbiochar, k,electricity process—项目活动下不同类型生物炭 biochar制备所需的电力消耗，kWh

EFCO2, electricity,process—项目活动下消耗电力的排放因子，tCO2/kWh

步骤 3： 生物炭运输过程中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的 CO2 排放

EMPJ, transport,biochar= biochar=1
n

k=1
K PJbiochar, k�� ×EFCO2, k,transport×NCKk,transport （6）

其中，

PJbiochar, k —项目活动下不同类型生物炭 biochar运输消耗的燃料类型 k 的量，质量或

体积/ha

步骤 4： 生物炭施用时农机耕作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的 CO2 排放

EMPJ, application,biochar= biochar=1
n

k=1
K PJbiochar, k�� ×EFCO2, k,application×NCKk,application （7）

其中，

PJbiochar, k —项目活动下不同类型生物炭 biochar施用时农机耕作消耗的燃料类型 k

的量，质量或体积/ha

EFCO2,k, application—项目活动下燃料类型 k的排放因子，tCO2/GJ，参见附录 2

NCVk,application—项目活动下燃料类型 k的净热值，GJ/质量或体积单位，参见附录 2

（c）项目活动引起的土壤碳汇计算

STtotal=STPJ-EMPJ （8）

其中，

STtotal —土壤碳储量，t CO2

STPJ —项目活动后引起的土壤碳储量，t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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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J —项目活动引起的化石燃料消耗产生的 CO2排放量的变化，t CO2

10.3 基于田间监测的项目碳汇量计算

（a）基准线情景下的土壤碳储量

根据项目分层，设置基准线情景，对不同分层间基准线情景进行计算。项目基准线情景

包括土壤有机碳储量。

步骤 1：计算土壤有机碳密度

基准线情景下土壤有机碳密度的计算方法如公式（9）。

BESOCi=SOCBE,i ×BD ×Depth × 1-FG ×0.1 （9）

其中，

BESOCi—基准线情景下抽样地块 i 的土壤有机碳密度，t C/ha

SOCBE,i—基准线情景下抽样地块 i的土壤有机碳含量，g C/kg 土壤

BD—表层 30 cm 的土壤容重，g/cm3

Depth—30 cm土壤深度，cm

FG —表层 30 cm 土壤中直径大于 2 mm 的砾石所占百分比，%

0.1—单位转换系数

i—抽样地块

SOCBE,i=SOMBE,i÷1.724 （10）

其中，

SOMBE,i—基准线情景下抽样地块 i的土壤有机质含量，g/kg土壤

1.724 将土壤有机质含量转换成土壤有机碳含量的系数

步骤 2：计算土壤有机碳储量

基准线情景下土壤有机碳储量计算方法如公式（11）。

BESOC= i=1
n BE�

SOC,i
×BA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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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BESOC —基准线情景下土壤有机碳储量，t C

BA—基准线情景下所有地块的总面积，ha

（b） 项目活动下的土壤碳储量

根据项目分层，设置项目活动情景，对不同分层间项目活动情景进行计算。项目活动情

景包括土壤有机碳储量和温室气体排放。

步骤 1：计算土壤有机碳密度

项目活动下土壤有机碳密度的计算方法如公式（12）。

PJSOCm,i =SOCPJ, m, i × BDPJ × Depth ×（1—FG）×0.1 （12）

其中，

PJSOCm,i —项目活动下第 m次土壤有机质含量监测期、抽样地块 i 的土壤有机碳密度，t

C/ha

SOCPJ, m, i —项目活动下第 m次土壤有机质含量监测期、抽样地块 i的土壤有机碳含量，

gC/kg 土壤

BDPJ —项目活动下第 m次土壤表层 30 cm 的土壤容重，g/cm3

m—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为了降低项目监测成本，在计入期内项目 参与方不需要每年

监测土壤有机质含量，一般为 3-5 年监测一次。m=1，2，3……。

SOCPJ,m,i = SOMPJ,m,i ÷ 1.724 （13）

其中，

SOMPJ,m,i —项目活动下抽样地块 i的土壤有机质含量，g/kg 土壤

步骤 2：计算土壤有机碳储量

项目活动下不同有机质含量监测期的土壤有机碳储量。

PJSOCm= i=1
n PJ�

SOC,m,i
×PAm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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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JSOCm — 项目活动下第 m次土壤有机质含量监测期土壤有机碳储量，t C

PAm —项目活动下第 m次土壤有机质含量监测期所有地块的总面积，ha

（c） 项目活动下的碳排放

步骤 1： 生物质原料运输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的 CO2 排放

EMPJ, transport,feedstock,y= feedstock=1
n

k=1
K PJi,feedstock, k,y�� ×EFCO2, k,transport×NCKk,transport （15）

其中，

EMPJ, transport,feedstock,y —项目活动下第 y 年生物质原料运输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的 CO2排

放量，t CO2

PJi, feedstock, k,y —项目活动下抽样地块 i、不同类型生物质 feedstock、农机运输消耗的

燃料类型 k 的量，质量或体积/ha

步骤 2： 生物炭制备消耗能源产生的 CO2 排放

利用公式（16）计算项目活动下生物炭制备过程中消耗能源产生的 CO2排放量。

EMPJ, process,biochar=

biochar=1
n

k=1
K Vbiochar, k�� ×EFbiochar, k,process（16）

其中，

EFbiochar, k,process为单位质量的不同类型生物炭制备过程中排放的 CO2e，可参考公式

（5）计算或源自已发表的期刊文献。

EFbiochar, k,process=

biochar=1
n

k=1
K PJbiochar, k�� ×EFCO2, k,process×NCKk,process+

biochar=1
n

k=1
K PJbiochar, k�� ×EFCO2, electricity,process

Vbiochar,产能

（17）

步骤 3： 生物炭运输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的 CO2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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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J, transport,biochar,y= biochar=1
n

k=1
K PJi,biochar, k,y�� ×EFCO2, k,transport×NCKk,transport （18）

其中，

EMPJ, transport,biochar,y —项目活动下第 y年生物炭运输过程中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的CO2排放

量，t CO2

PJi,biochar, k,y —项目活动下抽样地块 i、不同类型生物炭 biochar运输消耗的燃料类型 k

的量，质量或体积/ha

步骤 4： 生物炭施用时农机耕作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的 CO2 排放

EMPJ, application,biochar,y= biochar=1
n

k=1
K PJi,biochar, k,y�� ×EFCO2, k,transport×NCKk,transport （19）

其中，

EMPJ, application,biochar,y —项目活动下第 y 年生物炭施用过程中农机耕作消耗化石燃料产

生的 CO2排放量，t CO2

PJi,biochar, k,y —项目活动下抽样地块 i、不同类型生物炭 biochar、农机耕作消耗的燃料

类型 k 的量，质量或体积/ha

（d）项目活动引起的土壤碳汇计算

农田土壤碳汇项目活动的碳储量计算包括四个方面：1）土壤有机碳储量变化；2）生物

炭制备消耗化石燃料或电力产生的 CO2排放量变化；3）生物质原料及生物炭运输消耗化石

燃料产生的 CO2排放量变化；4）生物炭施用时农机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的 CO2排放量变化，

计算方法如公式（20）。

∆E=∆SOCy-EMPJ, y （20）

其中，

∆E—第 y 年项目活动引起的土壤有机碳储量的变化，t CO2

△SOCy—第 y 年项目活动引起的土壤有机碳储量的变化，t CO2

EMPJ, y —第 y 年项目活动引起的化石燃料消耗产生的 CO2排放量，t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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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针对第 1次土壤有机碳含量监测

项目活动下第 1次土壤有机碳含量监测，土壤有机碳储量平均年变化量计算方法如公式

（21）。

∆SOCy=(PJSOCm-BESOC)÷y1×
44
12

（21）

其中，

△SOCy —项目活动开始到第 1 次土壤有机碳含量监测期土壤有机碳储量平均年变化量，

t CO2

y1—项目活动开始到第 1 次土壤有机碳含量监测期的时间间隔，年

m—项目活动下第 m 次土壤有机碳含量监测期，第 1次土壤监测时，m 等于 1

44
12

—将土壤 C 转化成 CO2的系数

2）针对第 2个及后续的土壤有机碳含量监测期

项目活动下的第 2次及后续的土壤有机碳含量监测，土壤有机碳储量平均年变化量的计

算方法如公式（21）。

10.4 项目泄漏计算

本方法学已同时考虑生物炭制备、运输及施用过程中引起的 CO2排放量，项目活动不

存在对项目边界外温室气体泄露的情况。

十一、数据来源及监测

11.1 项目碳汇量核算方法选择

本方法学涉及的所有监测数据须按相关标准进行监测和测定。对于基于碳汇因子缺省值

的项目碳汇量核算具体方法参照《2006年 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2019年修订

版）》。对于田间监测法涉及土壤碳汇量的计算时，需要监测土壤有机碳含量，项目监测数

据具体要求见本节其他部分。监测过程中收集的所有数据都须以电子版和纸质方式存档，直

到计入期结束后至少 2年。第一次核查期应在项目开始实施 3年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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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项目监测的数据管理要求

11.2.1 抽样设计

（a） 抽样设计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活动下的监测地块。对土壤有机碳含量

和农机化石燃料消耗的抽样地块数量应满足置信区间为 90%时该参数的精度超过 90%的要

求。

（b） 预抽样

采取预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 2%的地块监测土壤有机碳含量、抽取 5%的地块监测农机

化石燃料消耗量。如果抽样样本地块数少于 30块，则按 30块抽取。如果地块总数小于 30 块，

则需要监测该分层所有地块。

（c） 抽样样本数的确定

对预抽样样本进行统计分析，计算预抽样样本的精度，判断是否满足置信区间为 90%

时该参数的精度超过 90%的要求。抽样样本精度计算步骤见附录 3。如果预抽样的监测结

果能够满足方法学的精度要求，则预抽样样本数即为基线情景下或项目活动下的抽样样本数。

如果预抽样样本的精度达不到本方法学的要求，项目参与方需要采用打折的方法计算项目的

碳汇量（见附录 3）。

（d） 抽样时间

对于基线情景下各个参数的监测，抽样时间为项目开始时确定监测的地块。在项目活动

下，对于耕作耗油量的监测，抽样时间定于上年年底（例如，2025年年底确定 2026 年耕

作耗油量的监测地块）。由于土壤有机碳的监测频率为 3-5 年，抽样时间应在监测开始之

前确定（例如，2025年监测土壤有机碳含量，则在监测开始之前随机确定各层的监测地块）。

11.2.2 土壤有机碳的监测

根据 11.2.1节的抽样设计，抽样测定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活动下的土壤有机碳含量。采集

0-30 cm 土层的土壤样本，土壤样品的采集方法和保存依据《土壤检测》标准—第 1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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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样品的采集、处理和贮存（NY/T 1121.1-2006）。土壤有机碳的测定应送到具有检测资

质的机构进行测定，测定方法依据《土壤检测》标准—第 6部分：土壤有机碳的测定（NY/T

1121.6-2006）和生物炭分级与检测技术规范（DB21/T 3321-2020）-附录 A。

在项目开始时，进行抽样监测土壤有机碳含量，作为基准线情景下土壤有机碳含量。根

据公式（9）和抽样监测结果计算基准线情景下土壤碳储量。项目备案后，在项目计入期内

基准线情景下土壤碳储量保持不变。

在项目活动下，同样根据 11.2.1节的抽样设计，抽样监测项目活动下土壤有机碳含量，

抽样监测频率为每 3-5 年一次。

利用公式（12）和抽样监测结果计算项目活动下土壤碳储量。土壤有机碳含量测定应达

到精度超过 90%的要求（90%置信区间）。如果达不到这一精度要求，应采用折扣的方法

计算项目的碳汇量。抽样样本精度计算方法见附录 3，折扣系数见附录 4。

11.2.3 其它参数的监测

根据 11.2.1节的抽样设计，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地块。收集基准线情景抽样地块

和项目活动下的抽样地块的参数：农机类型、作业时间长度、单位工作时间的燃油消耗量以

及燃油类型。在项目开始前，随机抽样，收集抽样地块的农机具类型、作业时间长度、单位

工作时间的燃油消耗量以及燃油类型。项目备案后，在项目计入期内基准线情景下农机具耗

油量不变。在项目活动下，随机抽样，监测抽样地块的农机具类型、作业时间长度、单位工

作时间的燃油消耗量以及燃油类型。监测频率为每次农机使用时进行监测，每年汇总 1次。

农机耗油量的抽样精度超过 90%的要求（90%置信区间）。如果达不到这一精度要求，需采

用折扣的方法计算项目的减排增汇量。抽样样本精度计算方法见附录 3，折扣系数见附录 4。

11.3 项目所需确定的参数和数据

不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见附录 5，需要监测的数据和参数见附录 6。

十二、项目审定与核查要点

12.1 项目适用条件的审定与核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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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与核查机构应基于项目设计文件，对本文件适用条件进行逐条分析，重点确定以下

内容：

a) 核实项目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要求，是否与农业资源化利用、

土壤污染防治及碳汇提升相关政策相符。确认农林废弃物来源合法，未涉及非法采伐或破坏

生态行为，且炭化还田技术符合农业农村部关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技术规范。

b) 核实项目地块的合格性。通过现场勘察、历史遥感影像或土地利用台账，确认项目

边界内农田/林地在项目开始前未长期施用生物炭，且土壤类型适合生物炭改良（如非重度

污染或盐碱化区域）。核查农林废弃物的来源区域是否属于项目关联的农业生产或林业经营

范围内，确保废弃物为本地化、可追溯的农林剩余物（如秸秆、果木枝条等）。

c) 核实项目边界内的土地权属。在项目审定和减排量核查时，须核对项目全部的土地

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证据，如不动产权属证书、土地承包或流转合同；或经有批准权的人

民政府或主管部门批准核发的土地证等；如果项目业主不是项目边界内土地权属所有人，项

目业主应取得权属人授予的相关权利，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12.2 项目边界的审定与核查要点

为确保项目减排量的真实性、保守性与可追溯性，审定与核查机构应重点核查以下内容：

a) 通过采购合同、运输记录及炭化设备运行日志，核验农林废弃物的实际处理量是否

与申报量一致，避免重复计算或虚报。核查炭化设备的技术参数（如热解温度、停留时间）

是否符合生物炭稳定化生产的标准要求。

b) 通过农事记录、第三方检测报告或现场抽样，验证生物炭施用量是否与农田/林地面

积匹配）。结合遥感影像或地块分布图，确认生物炭施用边界与申报范围一致，避免非项目

区域混入。

c) 核查项目地块在基线情景下是否采用常规废弃物处理方式（如露天焚烧、堆肥或填

埋），并通过历史数据或区域统计资料验证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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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通过节水抗旱稻种子经销商在项目活动实施地的种子销售纪录复核查验可用于实施

项目活动情景的节水抗旱稻种子数量。

12.3 项目计入期的审定与核查要点

通过炭化设备验收文件、生物炭施用记录或第三方检测报告，核实项目开始时间的真实

性。项目业主可提供以下材料之一作为计入期起始证明：

炭化设备投产验收证明；

经当地政府部门相关主管部门出具有政府公信力的生物炭首次施用记录；

农林废弃物处理采购合同（注明项目启动日期）。

12.4 项目减排量核算的审定与核查要点

审定与核查机构须核实项目减排量核算过程的准确性、参数选择的合理性、计算结果的

保守性，重点审定与核查以下要点：

a） 须核实项目碳储量核算过程是否符合本文件的要求，项目实施阶段每次监测和计算

方法一致，参数选择合理，计算结果准确且符合保守性原则；

b） 若项目业主使用公开发表的排放因子，需确认其来源为权威监测数据或经同行评审

的研究成果，且与项目区域气候、废弃物类型匹配。

核查生物炭产量与施用量的计量设备（如地磅）是否经过校准，数据记录是否完整可追

溯。对土壤碳库变化的监测，需核验采样方法（如分层采样）、实验室分析流程是否符合国

家标准（如《土壤有机碳测定法》）。

12.5 项目监测计划的审定与核查要点

确认项目是否按照本文件的要求制定了监测计划并实施，重点审定与核查以下要点：

a） 确认监测计划覆盖农林废弃物收集、炭化生产、生物炭施用及土壤碳库跟踪全流程，

包括：废弃物处理量月度记录；生物炭理化性质（碳含量、pH值）年度检测；土壤有机碳

含量基线值及定期监测数据（每 3-5年）；

b） 确认项目监测阶段项目分层、抽样设计和样地布设是否覆盖不同土壤类型和生物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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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量梯度，且抽样比例不低于总施用面积的 5%。现场核查时，随机选取 10%的监测样地，

核验生物炭施用痕迹（如土壤剖面炭颗粒分布）、监测设备运行状态及数据记录真实性。

12.6 参数的审定与核查要点及方法

参数的审定与核查要点及方法见下表。

表 3 参数的审定与核查要点及方法

序号 内容
审定要点

及方法
核查要点及方法

1 Fc
确认是否按11.1节

选择缺省值。

须对参数选取的适用性、准确性、保守性进行核查，

核查是否符合 11.1 对参数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的

要求。

2 Fperm

3 BD
4 FG

5 SOMBE,i
项目审定阶段不包

括该参数。

土壤样品的采集方法和保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业 行业标准土壤检测》—第 1部分:土壤样品的

采集、处理和贮存(NY/T 1121.1-2006) 土壤有机质

测定方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 准土壤

检测》—第 6部分:土壤有机质的测定(NY/T
1121.6-2006)。

6 BA

项目区域面积必须

事先通过 GPS坐

标和/或法律文书

确定，项目持续期

间不得变更

查阅项目减排量核算报告中的参数取值是否与项目

设计文件一致、准确。

7 EFCO2, k
确认是否按11.1节

选择缺省值。

须对参数选取的适用性、准确性、保守性进行核查，

核查是否符合 11.1 对参数技术内容和确定方法的

要求。
8 NCVk

9 SOMPJ, m,i
项目审定阶段不包

括该参数。

1）土壤样品的采集方法和保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业 行业标准土壤检测》—第 1部分:土壤样品

的采集、处理 和贮存(NY/T 1121.1-2006)。 测定方

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土壤检测》

—第 6部分:土壤有机质的测定(NY/T 1121.6-2006)。
2）确认基线值与监测值采样的深度、方法一致，避

免人为干扰；审查实验室资质报告，复测留存土样。

10 EMPJ, transport, feedstock

项目审定阶段不包

括该参数。

1）核验采购合同、运输单据与炭化设备日志的一致

性；

2）交叉比对书面记录与设备运行数据，必要时现场

抽查废弃物库存量；

3）核查热解工艺参数（温度、时间）对产率的影响，

确保符合方法学缺省值或实测值；

4）调取设备运行记录，结合实验室模拟实验验证。

11 EFbiochar, k,process

12 EMPJ, transport, biochar
13 biochar

14 EMPJ, applicaiton, bioc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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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推荐的默认值

附表 1-1 主要生物炭的有机碳含量

原料 制备过程 Fc a

禾本科

水稻秸秆和稻壳
热解 0.49±41%

气化 0.13±50%

其它秸秆
热解 0.65±45%

气化 0.28±50%

木材（包括竹子）
热解 0.77±42%
气化 0.52±52%

坚果壳
热解 0.74±39%
气化 0.40±52%

畜禽粪便
热解 0.38±49%
气化 0.09±53%

a 《2006年 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2019年修订版）》 附录 4 表 4.1

附表 1-2 生物炭热解温度对应的Fperm
热解温度 Fperm

a

＞600℃ 0.89±13%
450-600℃ 0.80±11%
350-450℃ 0.65±15%

a 《2006年 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2019年修订版）》 附录 4 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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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推荐的默认值

附表 2-1 化石燃料的净热值及 CO2排放因子推荐值

能源名称 计量单位 净热值（GJ/t）a CO2排放因子（10-6 t CO2/GJ）b

汽油 t 43.070 74100
柴油 t 42.652 74100

注：a 数据取值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3）的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

b 《2006年 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 第二卷 能源 表 1.4



22

附录 3 监测要素的精度计算

监测要素的精度计算

第一步：根据基准线或者项目活动下每一个分层的地块数量，从中随机抽取 p%的地块。

每一分层的抽样样本数如公式（1）：

ni=Ni×p% （1）

其中，

ni—第 i分层的抽样样本的地块数量

Ni—第 i分层的地块总数

第二步：按照计算的每一分层抽样样本数进行随机抽样，并监测每一地块的土壤有机碳

含量和农机化石燃料消耗量；

第三步：根据监测数据，分别计算每一分层的抽样样本的平均值Xi� 和标准差Si。

Xi�= 1
ni
× j=1

n Xij� （2）

Si2=
1
ni-1

× j=1
ni （Xij-Xi�）

2
� （3）

其中，

Xi�—第 i分层抽样地块监测数据的平均值

Xij—第 i分层第 j抽样地块的监测数据（土壤有机碳含量、生物质运输、生物炭制备、

运输及施入过程中农机耗油量）

Si2—第 i分层监测数据的方差

第四步：根据各个分层的面积以及参与项目的总面积，求出各分层的总体相对权重Wi

Wi=
Mi
M

（4）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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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第 i分层的总体相对权重，%

Mi—第 i分层的所有地块的面积，ha

M—参与项目总面积，ha

第五步：根据各分层的面积相对权重，以及各个分层的监测参数的平均值、标准差，计

算项目的总体平均值的估计值x�及其标准差Sx�。

x�= iWi� ×Xi� （5）

Sx�=
1
n
×
2

i niS1
2� （1-f） （6）

F=n
N

（7）

其中：

x� —项目总体的平均值的估计值

Wi—第 i分层的总体相对权重，%

Xi�—第 i分层抽样数据的平均值

Sx�—项目的总体标准差

n—所有分层抽样样本总数

ni—第 i分层抽样样本数

S1—第 i分层样本的杨准差

f—抽样分数

N—项目的地块总数

第六步：计算样本监测数据的精度，判断能否达到方法学的精度要求

Pc = 1- tαSx�
x�

（8）

其中，

Pc —精度

tα —在特定的置信水平下 t 值，本方法学的置信水平为 90%，即α=0.1（根据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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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度，查 t 分布表可得相应数值）

Sx�—项目的总体标准差

x�—项目总体的平均值的估计值

第七步：判断Pc是否达到 90%的精度要求，如果Pc＞0.9，则预抽样的样本数量可以满

足项目精度要求，不需要对监测参数进行精度校正。如果Pc＜0.9，表明预抽样数量达不到

项目的精度要求，项目参与方需要利用附录 4提供的方法对监测参数进行精度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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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项目碳汇的精度校正

本方法学要求土壤有机碳和耕作耗油量的监测精度达到 90%（置信区间为 90%）。如

果测定的误差大于 10%，项目参与方可通过下述打折的方法对精度进行校正。

1. 土壤碳汇的校正

∆SOCy,cal=∆SOCy× 1-DR =(PJSOCm-PJSOCm-1)÷ym×
44
12
× 1-DR （1）

如果土壤有机碳抽样样本的精度低于 90%（90%置信区间），则利用公式 1 对项目碳

汇量进行校正。

∆SOCy,cal —第 m-1 次监测至第 m 次土壤有机质含量监测期精度校正后的土壤有机

碳储量平均年变化量，t CO2。

∆SOCy—第 m-1 次监测至第 m 次土壤有机质含量监测期土壤有机碳储量平均年变化

量，t CO2。

PJSOCm—第 m 次土壤有机质含量监测期项目活动下土壤有机碳储量平均年变化量，t C。

PJSOCm-1—第 m-1 次监测土壤有机质含量监测期项目活动下土壤有机碳储量，t C。当

m等于 1时，PJSOCm-1=BESOC。

ym—第 m-1 次与第 m 次土壤有机质含量监测期的时间间隔，年

44
12
，将土壤 C 转化成 CO2的系数

DR，精度调减因子，见表 1

2. 耗油量 CO2排放量的校正

如果农机具耗油量的抽样样本的精度低于 90%（90%置信区间），则利用公式 2 对项

目农机耗油 CO2 减排量进行校正。

∆CO2y,cal = ∆CO2y× 1-DR =(BEFC-PJFC, y)× 1-DR （2）

∆CO2y,cal —项目活动下第 y年精度校正后的 CO2排放量，t CO2。

BEFC—基线情景下农机耕作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的 CO2排放量，t CO2

PEFC, y —项目活动下第 y 年农机耕作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的 CO2 排放量，t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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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精度调减因子，见表 1。

附表 4-1 土壤碳汇、农机耕作耗油 CO2排放量的校正因子

误差（%）

DR（%）

PJSOCm-PJSOCm-1>0
BEFC-PJFC, y>0

PJSOCm-PJSOCm-1<0
BEFC-PJFC, y<0

≥10% 0% 0%
>10%，<20% 6% -6%
>20%，<30% 11% -11%

>30% 如果土壤有机碳或者耕作耗油量的抽样样本误差超过 30%，则放弃这

部分的碳汇或者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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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项目无需监测的参数和数据

数据/参
数：

数据单

位：

应用的公

式编号：
描述： 数据来源：

采用的

数据：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和程序的描述： 其他评论：

Fc % 公式（2） 生物炭的有机碳含量

采用《2006年
IPCC国家温

室气体排放清

单（2019 年修

订版）》推荐

参数，见附录

1中的附表 1。

- - 在计入期之后保

存 2年

Fperm % 公式（2） 生物炭实施 100年后的

含碳量

采用《2006年
IPCC国家温

室气体排放清

单（2019 年修

订版）》推荐

参数，见附录

1中的附表 1。

- - 在计入期之后保

存 2年

BD g/cm3 公式（9） 表层 30 cm的土壤容重 项目参与方 - 测定方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土壤检测》—第 4部分：

土壤容重的测定（NY/T 1121.4-2006）。

在计入期之后保

存 2年

FG % 公式（9）
表层 30 cm土壤中直径

大于 2 mm的砾石所占

的百分比

项目参与方 -
FG测定方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土壤 检测》—第 6
部分:土壤有机质的测定（NY/T 1121.6 -2006）。在项目开始时监测一

次 FG，项目开始后 FG数值不变。

在计入期之后保

存 2年

SOMBE,i
g/kg土
壤

公式（10） 基准线情景下抽样地块

i的土壤有机质含量
项目参与方 -

土壤样品的采集方法和保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行业标准土

壤检测》—第 1部分:土壤样品的采集、处理和贮存(NY/T 1121.1-2006)
土壤有机质测定方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 准土壤检测》

—第 6部分:土壤有机质的测定(NY/T 1121.6-2006)。

在计入期之后保

存 2年

BA ha 公式（11） 基准线情景下参与项目

所有地块的总面积
项目参与方 - 项目开始前基准线调研

在计入期之后保

存 2年

EFCO2, k
T CO2

GJ -1 公式（15） K型燃料的 CO2排放因

子

《2006 IPCC
国家温室气体

排放清单指

南》第 2卷能

源表 1.4，见附

- - 在计入期之后保

存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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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
数：

数据单

位：

应用的公

式编号：
描述： 数据来源：

采用的

数据：
数据选择论证或测定方法和程序的描述： 其他评论：

录 2

NCVk

GJ/质量

或者体

积

公式（15） 燃料类型 k的净热值

采用中国化石

燃料的净热值

推荐参数，见

附录 2。

- - 在计入期之后保

存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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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 项目需要监测的参数和数据

数据/参数：
数据单

位：

应用的公

式编号：
描述：

数据

来

源：

测定方法和过程：
监测/记录

的频率：

采用

的数

据：

监测设备： QA/QC程序：
计算方

法：

其他评

论：

SOMPJ, m,i
g/kg
土壤

公式（13）

项目活动下第

m次土壤有机

质含量监测期

抽样地块 i的
土壤有机质含

量

项目

参与

方

土壤样品的采集方法和保

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业 行业标准土壤检测》—
第 1部分:土壤样品的采集、

处理 和贮存(NY/T
1121.1-2006)。 测定方法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

业标准土壤检测》 —第 6
部分:土壤有机质的测定

(NY/T 1121.6-2006)。

土壤有机

质监测的

频率为每

3-5年一

次。

-

测定仪器依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行业

标准土壤检

测》 —第 6部
分:土壤有机质

的测定(NY/T
1121.6-2006)。

专家或有经验

的技术人员负

责采集土壤样

品并由有资质

的实验室测量

有机质含量。

-

在计入

期之后

保存 2
年

EMPJ, transport, feedstock tCO2 公式（15）
项目活动下生

物质原料运输

过程中的能耗

项目

参与

方

由项目参与方记录运输车

辆信息（载重量、百公里油

耗以及运输距离），计算燃

油和电力等的消耗

每一次记

录燃油和

电力等的

消耗

- 根据燃料公司

通知单
-

在计入

期之后

保存 2
年

EFbiochar, k,process
tCO2/t
biochar

公式

（16-17）

项目活动下单

位生物炭制备

的排放因子

项目

参与

方

由项目参与方记录燃油和

电力等的消耗和生物炭产

能

每一次记

录燃油和

电力等的

消耗

-
根据燃料公司

通知单和生产

表

-

在计入

期之后

保存 2
年

EMPJ, transport, biochar tCO2 公式（18）
项目活动下生

物炭运输过程

中的能耗

项目

参与

方

由项目参与方记录燃油和

电力等的消耗

每一次记

录燃油和

电力等的

消耗

- 根据燃料公司

通知单
-

在计入

期之后

保存 2
年

biochar t或 kg 公式（19）

项目活动下第

y 年抽样地块

i、生物炭类型

biochar的单位

面积施用量

项目

参与

方

实施时由项目参与方记录

生物炭类型和施用量

每一次施

用时记录

生物炭类

型和单位

面积施用

-
根据包装袋的

质量计算或者

地秤
-

t年生物

炭类型
biochar
的施用

总量

在计入

期之后

保存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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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数：
数据单

位：

应用的公

式编号：
描述：

数据

来

源：

测定方法和过程：
监测/记录

的频率：

采用

的数

据：

监测设备： QA/QC程序：
计算方

法：

其他评

论：

量

EMPJ, applicaiton, biochar
tCO2

公式（19）
项目活动下生

物炭施用过程

中的能耗

项目

参与

方

由项目参与方记录燃油和

电力等的消耗

每一次记

录燃油和

电力等的

消耗

- 根据燃料公司

通知单
-

在计入

期之后

保存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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